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一次办好告知书”

一、事项名称：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二、设定依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城市绿化条例》、《城市供水条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三、申请主体：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团法人、行 政机关、其他组织
[bookmark: _GoBack]四、办理条件：
属于“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审批”、“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5项内容。
五、申请材料要求：
	材料名称
	类型
	份数
	必要性
	来源

	一、《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申请表》及附表
	原件
	1
	必要
	申请人自备

	二、规划批准文件（可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或其他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的规划文件。实行“一表申请、并联审批”的项目可不提供）
	复印件
	1
	必要
	申请人自备

	三、施工方案（内容应全面详细，包施工措施、保护措施、安全措施等）
	原件
	1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四、占用城市道路
	示意图，重要道路占用另附效果图一式二份
	原件
	1
	涉及此项的提供
	申请人自备

	五、挖掘城市道路
	示意图（要求清晰、准确）
	原件
	1
	涉及此项的提供
	申请人自备

	六、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及在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
	示意图（要求清晰、准确）
	原件
	1
	涉及此项的提供
	申请人自备

	七、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示意图（要求清晰、准确）
	原件
	1
	涉及此项的提供
	申请人自备

	八、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
	示意图，应标明项目所在地详细位置、树木位置（城市古树名木位置应使用2000系精确坐标明）、绿地性质及尺寸、现状照片(面积较大的可使用天地图等最新遥测图片)，如有需要可另附详细图表、图片等。
	原件
	1
	涉及此项的提供
	申请人自备

	
	占用绿地、伐（移）树木方案
	原件
	1
	涉及此项的提供
	申请人自备

	
	补建绿地、补植树木方案
	原件
	1
	涉及此项的提供
	申请人自备

	
	迁移城市古树名木方案
	原件
	1
	涉及此项的提供
	申请人自备

	九、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明（非本人办理时提供）
	原件
	1
	非必要
	申请人自备


说明：实行告知承诺制的，（二）至（八）项材料可签订告知承诺书后容缺办理，按承诺时限或现场勘察时补全。以上申请材料均需提供纸质版（报综合窗口）及PDF或JPG格式电子版（需在枣庄市工程建设项目网上办事大厅系统提交）。申请材料为复印件的，纸质版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PDF或JPG格式电子版应为原件扫描件。
六、数量信息：
无数量限制
七、中介机构和特殊环节:
暂无中介服务；如有必要需进行现场勘察、专家论证（不超过5个工作日）
八、办理流程：
1.受理：申请人将申请材料提交至窗口。申请文件、资料齐全，符合要求的，窗口予以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文件、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2.审查：经办人及科室负责人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审核，组织现场勘验，需要业务协助配合的与业务主管部门联系，必要时组织专家评审或论证。
3.批准：根据审核及现场踏勘情况作出最终审查决定，科室制作决定文书。
4.办结：审批流程完成，资料归档。
九、办理方式：
滕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或山东政务服务网办理
十、受理窗口：
滕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H301-H304工程建设领域综合窗口。
十一、受理窗口工作时间：
正常工作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3:30-17:00  
十二、办件类型：
承诺件
十三、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十四、承诺期限：
3个工作日
十五、是否收费：
是
十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费用名称：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城市道路占用费
收费依据：《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标准的通知》(鲁建城字〔2015〕32号）和《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城市道路占用费收费标准的通知》（鲁发改成本〔2019〕121号） 
收费标准：新建道路、计划外挖掘、违章挖掘，按照《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标准的通知》(鲁建城字〔2015〕32号）和《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城市道路占用费收费标准的通知》（鲁发改成本〔2019〕121号）的规定收费。
审批流程中所有缴费项目（如：城市道路占用费、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等），不作为审批前置条件，由收费主体按收费标准出具缴费通知或迁移预算，缴费主体确认后实施。
十七、受理部门联系电话：
0632-5081729
十八、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山东政务服务网
http://zzzwfw.sd.gov.cn/zz/govservice/queryprogress
十九、监督部门联系电话：
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0632-5081890
二十、空表、样表下载网址：
山东政务服务网
http://zztzzwfw.sd.gov.cn/tz/icity/proinfo/index?id=3b9ff6fd-93b9-48f4-bbc9-55bc7b9eb7a6

